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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《新野县城镇燃气管理办法》的起草情况，说明如下。
一、起草背景和依据
为加强城镇燃气管理,保障燃气供应,规范燃气经营和使用行为,防止和减少燃气安全事故,保障公民生命、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,维护燃气经营企业和燃气用户的合法权益,促进燃气事业健康发展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国务院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、《河南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,结合本县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七章五十五条，主要内容涵盖总则、规划建设与应急保障、经营与服务、使用与器具管理、设施保护、安全与应急处置、法律责任及附则。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了《办法》的立法目的、依据、燃气定义、适用范围和管理体制。确立县城市管理局为燃气主管部门，明确了市场监管、交通运输、应急管理、消防救援等部门及乡镇（街道）的职责分工，构建了“属地负责、部门监管、企业主体、社会协同”的燃气安全管理格局。
（二）规划建设与应急保障。规定了燃气发展规划的编制、审批与备案程序，强调了燃气设施与城市建设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的要求。明确了燃气工程建设的标准、程序、质量安全责任以及竣工备案制度，特别是对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投资界面、建设安装收费等作出了具体规定，以规范市场秩序，减轻用户负担。建立了燃气应急储备制度和供应应急预案，强化了政府与企业储气责任和应急保障能力。
（三）经营与服务。确立了燃气经营许可和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制度，明确了燃气经营许可证的申请条件、核发程序及经营规范。详细列出了燃气经营企业的服务标准、禁止性行为以及管道供气、瓶装气配送、加气站运营等的具体要求。强化了价格管理、服务质量监督和年度安全检查制度，旨在督促企业依法诚信经营，提升服务水平。
（四）使用与器具管理。明确了燃气用户的安全用气责任和义务，规定了燃气计量、收费、查询与投诉处理机制。特别强调了餐饮等行业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、居民用户安装自闭阀等安全装置的要求。加强了对燃气燃烧器具生产、销售、安装、维修环节的监管，并鼓励投保燃气相关责任保险。
（五）设施保护。划定了燃气设施保护范围，禁止从事危害设施安全的活动。明确了燃气经营企业对设施维护、设置警示标志的责任，以及任何单位和个人保护燃气设施的义务。规范了建设工程涉及燃气设施时的保护程序、方案制定及费用承担，特别是对施工造成损坏的抢修与赔偿作出了规定。
（六）安全与应急处置。要求建立政府层面的燃气安全监管联动机制、应急预案和事故统计分析制度。明确了燃气经营企业及单位用户的安全主体责任，要求建立健全安全评估、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体系。建立了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机制，并要求建设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，提升智慧监管能力。
（七）法律责任及附则。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各类行为，明确了相应的行政处罚、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追究依据。重点对燃气用户、相关单位、建设施工单位及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等的违法行为设定了罚则。明确了《办法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三、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
《办法》严格遵循国家及省、市相关法律法规精神，注重与新野县实际情况相结合，着力解决当前燃气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。其制定旨在构建权责清晰、监管有效、安全规范的燃气管理体系，通过强化规划引领、规范市场秩序、压实各方责任、加强设施保护、健全应急机制等措施，全面提升我县城镇燃气安全管理水平，切实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，促进燃气行业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。

